
 

 

 

 

 

 

 

 

 
 
 
 
 

小微企業稅收優惠政策匯總 

 

為扶持小型微利企業的發展，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及財政部發佈了一系列關於小微企業的稅收優惠政

策，現將相關優惠政策匯總如下： 

 

1. 小型微利企業的認定標準 

 

小型微利企業，是指從事國家非限制和禁止行業，並符合年度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人民幣

300 萬元，雇員人數不超過 300 人，以及資產總額不超過人民幣 5,000萬元的企業。 

 

從業人數，包括與企業建立勞動關係的職工人數和企業接受的勞務派遣用工人數。 

 

雇員人數和資產總額指標，應按企業全年的季度平均值確定。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季度平均值=（季初值+季末值）÷2 

全年季度平均值=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4 

 

年度中間開業或者終止經營活動的，以其實際經營期作為一個納稅年度確定上述相關指標。 

 

2. 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稅收優惠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對小型微利企業年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 100 萬

元的部分，減按 25%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 2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對年應納稅所得額

超過 100 萬元但不超過 300 萬元的部分，減按 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 20%的稅率繳納

企業所得稅。 

 

3. 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稅收優惠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對月銷售額 10 萬元以下（以 1 個季度為 1 個

納稅期的，季度銷售額 30萬元以下，含本數）的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免征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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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稅收優惠政策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對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減按 50%徵收資源稅、

城市維護建設稅、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印花稅（不含證券交易印花稅）、耕地佔用稅

和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按月納稅的月銷售額或營業額不超過 10 萬元（按季度納稅的季度銷售額或營業額不超過 30

萬元）的繳納義務人，免征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水利建設基金。 

 

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信息或協助，煩請您瀏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過下列方式與本所專業會計師聯繫： 

電郵： info@kaizencpa.com 

電話： +852 2341 1444 

手提電話： +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